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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96/2021_2022__E6_AD_A6

_E6_B1_892008_c64_496133.htm 武汉市于2006年启动的“分配

生”试点工作已进入第三年。昨日，许多接受采访的初高中

学校校长认为，这是一个促进教育公平的好事，但在制度上

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 据了解，“分配生”制度是2006年武汉

中招实施的一项新政策，类似于高考的保送生。学生平时综

合素质评价达到5A等标准后，经所在初中推荐，通过了高中

学校组织的考试即可录取，不用再参加中考。 接受采访的初

高中校长都认为，我市试点这项制度，可以促进我市义务教

育阶段学校的均衡发展，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性，还能减轻

学生负担。 但是，在分配生推荐及招录过程中，依旧存在着

不少问题。比如初中学校推良不推优、人情关难过、优质初

中分配名额多于薄弱初中等现象。 据了解，在今年我市“两

会”期间，曾有政协委员对分配生制度上交提案，表示“在

目前缺乏有效监管条件及社会还存在不良风气的环境下，不

宜再扩大分配生比例”。 按规定，各区省级示范高中须将本

校20%的指令计划用于招“分配生”，分给本区内初中学校

。包括“流动花朵”在内的各初中学校在籍学生均享受此政

策。 这位委员建议，应把分配生名额向边远地区学校、新建

小区配套学校及需扶持壮大的薄弱学校重点倾斜，而对省示

范“附属”初中校及“改制校”、“民办校”应削减人数；

招收分配生的高中应有权调查了解、咨询选择及有理由拒绝

个别推荐生，并享有向市、区教育局上报反映情况的权利。

同时对分配生录取，应享有一定的自主权，可以有理由地少



招，但对薄弱学校符合条件的录取人数应予确保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